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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使菸品業者對於該法制定生效前已進入銷售通

路之菸品，得及時就其法定標示義務預作準備，不致因法律變更而立即

遭受不利益，而六個月期限，亦尚不致使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難以

實現，此項過渡期間之規定，符合法治國家信賴保護原則之要求。至各

類食品、菸品、酒類商品等，對於人體健康之影響層面有異，難有比較

基礎，相關法律或有不同規定，惟立法者對於不同事物之處理，有先後

優先順序之選擇權限，與憲法第七條規定之平等原則尚無違背。

釋字第五七八號（93.5.21.）

【解釋文】

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

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勞動

基準法即係國家為實現此一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至於保護勞工之

內容與方式應如何設計，立法者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其因此對於

人民基本權利構成限制時，則仍應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分別規定雇主負擔給付勞工

退休金，及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義務，作為照顧勞工生活方式

之一種，有助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整體社會安全與經

濟發展，並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其因此限制雇主自主決定

契約內容及自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權利，係國家為貫徹保護勞工之目

的，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力給付之雇主對勞工之照顧

義務，應屬適當；該法又規定雇主違反前開強制規定者，分別科處罰金

或罰鍰，係為監督雇主履行其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義務，以達成保障勞

工退休後生存安養之目的，衡諸立法之時空條件、勞資關係及其干涉法

益之性質與影響程度等因素，國家採取財產刑罰作為強制手段，尚有其

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契約自由之意

旨及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保障之規定並無牴觸。

勞動基準法課雇主負擔勞工退休金之給付義務，除性質上確有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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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難行者外，係一體適用於所有勞雇關係，與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保

障，亦無牴觸；又立法者對勞工設有退休金制度，係衡酌客觀之社會經

濟情勢、國家資源之有效分配，而為不同優先順序之選擇與設計，亦無

違憲法第七條關於平等權之保障。復次，憲法並未限制國家僅能以社會

保險之方式，達成保護勞工之目的，故立法者就此整體勞工保護之制

度設計，本享有一定之形成自由。勞工保險條例中之老年給付與勞動基

準法中之勞工退休金，均有助於達成憲法保障勞工生活之意旨，二者性

質不同，尚難謂兼採兩種制度即屬違憲。惟立法者就保障勞工生活之立

法選擇，本應隨社會整體發展而隨時檢討，勞動基準法自中華民國七十

三年立法施行至今，為保護勞工目的而設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其實施

成效如何，所採行之手段應否及如何隨社會整體之變遷而適時檢討改

進，俾能與時俱進，符合憲法所欲實現之勞工保護政策目標，以及國內

人口年齡組成之轉變，已呈現人口持續老化現象，未來將對社會經濟、

福利制度等產生衝擊，因此對既有勞工退休制度及社會保險制度，應

否予以整合，由於攸關社會資源之分配、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全民之整

體利益，仍屬立法形成之事項，允宜在兼顧現制下勞工既有權益之保障

與雇主給付能力、企業經營成本等整體社會條件之平衡，由相關機關根

據我國憲法保障勞工之基本精神及國家對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

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之意旨，參酌有關國際勞工公約之規定，並

衡量國家總體發展，通盤檢討，併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

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勞動

基準法即係國家為實現此一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至於保護勞工之

內容與方式應如何設計，立法者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其因此對於

人民基本權利構成限制時，則仍應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

按勞動基準法係國家本於保護勞工權益之意旨，規範各項勞動條

件最低標準之法律，事業單位固得依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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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勞動條件，但仍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至於保護

勞工最低勞動條件之內容及其保障方式等如何設計，則立法者有一定

之形成空間，勞動基準法第六章有關勞工退休制度，即係國家透過立法

方式所積極建構之最低勞動條件之一，旨在減少勞工流動率，獎勵久任

企業之勞工，俾使其安心工作，提高生產效率，藉以降低經營成本，增

加企業利潤，具有穩定勞雇關係，並使勞工能獲得相當之退休金，以維

持其退休後之生活，與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國家應實施保

護勞工政策之意旨，尚無不符。該法規定雇主應按月提撥一定之勞工退

休準備金，並於勞工符合法定要件時按照法定給與標準，一次發給勞

工退休金。雇主按月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須專戶存儲，不得作為讓

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其按月提撥之準備金則匯集為勞工退休

基金，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指定金融機構保管運用，並由勞雇雙

方共同組織委員會監督之（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及九十

一年六月十二日修正前同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參照）。就雇主言，以強制

其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並為專戶存儲之規定，作為促使其履行給

付勞工退休金義務之手段，雖因此使雇主自主決定契約內容之契約自由

以及自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財產權受到限制，惟其目的乃在貫徹保護

勞工之憲法意旨，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力給付之雇主

對勞工之照顧義務，應屬適當。而透過專戶存儲之方式，即在使勞工退

休金之財源與企業財務分離，避免相互影響或有挪用情事發生，以穩定

勞工退休時之資金來源，使勞工領取退休金之權益能獲得充分保障，

同時減少雇主須於短期內籌措退休金而衍生之財務問題，明顯有助於

保護勞工權益目的之達成，且雇主負擔勞工退休準備金之提撥比率（依

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勞工退休準備金由各事

業單位依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之）、

程序等事項則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衡酌實際情形訂定，均具有相當之

彈性（同辦法第三條及第五條規定參照），其負擔提撥責任之同時，又

享有一定之稅賦優惠（所得稅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參照），故其手段仍在

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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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範圍內；又為促使雇主確實遵行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勞動基

準法第七十八條、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前同法第七十九條第一

款規定，違反給付退休金或按月提撥退休準備金規定者，分別科三萬

元以下罰金或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衡諸立法之時空條件及

其所干涉之法益性質暨影響程度，並考量經濟條件居於相對弱勢之勞

工，仍難以透過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方式，與雇主協商合理之退休制度

等因素，國家採取財產刑罰作為強制手段，以達成保障勞工退休後生存

安養之目的，尚有其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與憲

法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及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保障之規定並無牴

觸。

勞動基準法課雇主負擔勞工退休金之給付義務，除性質上確有窒

礙難行者外，係一體適用於所有勞雇關係（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

正之勞動基準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參照），其雖未考慮事業單

位規模之大小、存續期間之長短或勞工受僱期間之久暫而為差異性之

適用規定，惟此乃立法者制定法律推動勞工政策時，照顧久任勞工退休

生活所為之考量，與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尚無牴觸；又立法者對

勞工設有退休金制度，係基於國民工作之性質、薪給結構、收入來源等

各有不同，就退休金制度，衡酌客觀之社會經濟情勢、國家資源之有效

分配，為不同優先順序之選擇及設計，故亦未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

保障。

復次，憲法並未限制國家僅能以社會保險之方式，達成保護勞工

之目的，故立法者就此整體勞工保護之制度設計本享有一定之形成自

由，勞工保險條例中之老年給付與勞動基準法中之勞工退休金，均有助

於達成憲法保障勞工生活之意旨，二者性質不同，尚難謂兼採兩種制度

即屬違憲。惟立法者就保障勞工生活之立法選擇，本應隨社會整體發

展而隨時檢討，勞動基準法自七十三年立法施行至今，為保護勞工目的

而設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其實施成效如何，所採行之手段應否及如何

隨社會整體情勢之變遷而適時檢討改進，俾能與時俱進，符合憲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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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實現之勞工保護政策目標，以及國內人口年齡組成之轉變，已呈現人

口持續老化現象，未來將對社會經濟、福利制度等產生衝擊，因此對既

有勞工退休制度及社會保險制度，應否予以整合，由於攸關社會資源

之分配、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全民之整體利益，仍屬立法形成之事項，

允宜在兼顧現制下勞工既有權益之保障與雇主給付能力、企業經營成

本等整體社會條件之平衡，由相關機關根據我國憲法保障勞工之基本

精神，及國家對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

展之意旨，參酌有關國際勞工公約之規定，並衡量國家總體發展，通盤

檢討，併此指明。

釋字第五七九號（93.6.25.）

【解釋文】

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國家因公用或其

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對被徵收財產之權利人

而言，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國家應給予合理之補償，且補償

與損失必須相當。國家依法徵收土地時，對該土地之所有權人及該土地

之其他財產權人均應予以合理補償，惟其補償方式，立法機關有一定之

自由形成空間。

耕地承租人之租賃權係憲法上保障之財產權，於耕地因徵收而消

滅時，亦應予補償。且耕地租賃權因物權化之結果，已形同耕地之負

擔。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依法徵收之土地為出租耕地

時，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

三分之一，補償耕地承租人；第二項規定，前項補償承租人之地價，應

由主管機關於發放補償或依法提存時，代為扣交，係出租之耕地因公用

徵收時，立法機關依憲法保障財產權及保護農民之意旨，審酌耕地所有

權之現存價值及耕地租賃權之價值，採用代位總計各別分算代償之方

法，將出租耕地上負擔之租賃權價值代為扣交耕地承租人，以為補償，

其於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之保障，尚不生侵害問題。惟近年來社會經

釋字第五七九號解釋




